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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一九八七年六月六 H 川府发(1 987) 112号

为了认真贯彻 《 国务院机转国家组委、审计署、财政部关于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情况和古

见的通知 >> ( rp 国发( 1987) 5 号文).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，减轻企业负担，保护企业

札泣，增强企业活力，现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丁意见，请认真贯彻执行:

-、省政府办公斤川办函 (1987)64号文已确定成JL四川省人民政府制止向企业摊派办

公室(日常工作由省计经委企业管理处负责) ，妥求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各地区行政公

署，在六月初成主市、地、州、县制止向企业摊派办公室(不增加编制，不确定级别，不增

加经费) ，负责督促检查本地区贯彻落实国发( 1986 ) 49 号文的情况，处理有关向企业摊派

的问延。办公室主任一位由市、池、州、县主妥领导担任，副主任由经委(计经委)、财政

局、审计局等单位领导同志担任。由经委(计经委)、财政、审计、税务、物价等部门的干

部组成办公室综合组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。

省级各部门妥指定有关处(宝)负责这项工作。不仅本部门妾制止向企业摊派，还妥才巴

本部门下属机构的制止摊派工作抓好。

各地、各部门制止向企业摊派办公室的组建(或指定负责处主)情况，请于六月下句斗

而 i逗兰 J省吉高i 计经委企管处。

二、各级人民政府和J高级各部门妥按照国务院国发 (1986)49号《关于坚决制止向企业

乱摊派的通扣 》 要求，对一九八二年以来有关向企业收骨的情况进行一次清恕，清王室情况于

八月底报省政府"制且向企业摊派办公室" 0 ~-政府将对符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

有关规定的收费政菜、规定，复核后重新公布执行。

三、凡是不按国务院和有.政府规定自订的收费规定、办法，必须立即停血执行。今后，

未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，各地不得以任何借口自订收费办法。凡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收费

办法，企业有权抵制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摊派所得费用收缴国库， ~t典型案件妥严肃处J.'f..

情节严重的妥给予通报批4子，并追究领导者的责任。

四、严格控制地方债券和各类企业债券的发行。除按川府发r. 1987 ) 58号《四川省人民

此后-关于暂停发行地方债券和不准增加企业负担的紧急通知 》 执行外，企业的丁Fij iF全不得

用于购买债券: ( 1- )国家批准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，匕年减征的调节税; (2) 固定背产

折旧货会; (3) 大修双吁全; (4) 国家规定的各类专项背全(如矿山作问货、 "三皮"

台 1吏贺'、公路养路费等); (5) 国家规定的用于技术改iii的专项资金; (6) 己列入回

家、有年度技攻项目计划的自筹资金; (7) 企业发展基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; (8) 

由国家拨给企业用于新产品讯制、中试及重妥科研项目补助的科技费用 。

五、各地要把向企业摊派问题列为财政、税收、物价大检查的主妥内容。检查的重点是

搞摊派的部门和单位. ~t各级政府部门史应从严妥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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